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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優視節目自律委員會會議紀錄(11001-11006) 

 
一、會議時間：110 年 6 月 15 日(二) 中午 14:00 至下午 15:00 
二、會議地點：MOMOTV 302 會議室 
三、會議主席：鄭偉柏 
四、與會人員： 

節目諮詢委員會委員： 
(一) 策略長：鄭偉柏 
(二) 董事長特助：沈薇 
(三) 運動部總監：陳世明 
(四) 製作中心總監：王旭暉 
(五) 轉播中心總監：張哲超 
(六) 節目部副理：翁珮芬 
(七)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：盧慶雄(外部委員)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====== 

會議內容：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 

 
貳、 議題討論 

案由一、防疫警戒調升至第三級，MOMOTV 因應計畫 

(一) 說明： 

因應國內 COVID-19 疫情演變，5 月 18 日起，政府宣佈雙北地

區進入第三級警戒。為維護職場安全及同仁的健康，公司提升

防疫等級，採取因應措施。 

(二) 諮詢委員綜合意見 

1. 公司應強化先前已制定，並實施之應變計畫，包含居家上班、

彈性到班、分流上班、暫停錄影、強化健康管理……等，並時時

提醒同仁注意自身安全。 

 

2. 主動配合政府宣導防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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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國內各項運動賽事暫停，我們頻道的主力節目～中華職棒賽事

直播隨之停擺，Plus League 職籃總冠軍賽也草草提前結束，

現在運動賽事時段只能安排重播。但重播舊比賽的收視率極低，

廣告營收跟著跌入谷底。為此，公司應設法取得新的節目內容，

彌補賽事暫停的空窗期。 

 

 

案由二、MOMO 綜合台擬向 NCC 申請變更營運計畫 

(一) 說明： 
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，六月三日函「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

請  貴事業衡酌消費者權益暨依營運計畫製播，請查照辦理」中，

提及「因應疫情發展，傳播事業如認有受不可抗力因素而致營運計

畫中部分節目無法製播等情形，可申請變更營運計畫……」。 

 

(二) 諮詢委員綜合意見 

1. 5 月 18 日起，momo 綜合台除了日本職棒阪神虎隊主場賽事

可維持直播之外，運動節目只能進入「重播輪迴」；頻道內其他

如生活資訊節目、綜合節目、綜藝節目等類別也因為錄影活動

受限而無法新製。 

2. 疫情期間，廣告市場低迷，各電視台同業營收普遍陷入困境，

難有餘裕投資高品質內容製作，導致低成本的「談話型節目」

充斥。為了擺脫「不斷重播」舊賽事和節目的惡夢，momo 綜

合台應調整節目內容，爭取觀眾和市場認同。 

3. MOMOTV 友好企業中不乏長期投資本土優質戲劇製播者，包

括凱擘影藝和台灣大哥大 myVideo 等，他們自 107 年起陸續

製作了「雙城故事」、「做工的人」、「戒指流浪記」、「天橋

上的魔術師」、「火神的眼淚」等佳作。MOMOTV 應設法在

momo 綜合台播出這些本土優質戲劇。 

4. 基於上述幾點，建議 momo 綜合台應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

出變更營運計畫申請，增加戲劇類節目，以利提供觀眾更多樣

化且優質的服務。 



 3 

 

(三) MOMO 綜合台現行與申請變更之節目比例比較： 

現行比例 本次變更比例 
全年時數概算 

(含重播) 

運動節目 30% 運動節目 30% 
2,628 小時/年 

→7.2 小時/日 

生活資訊節目 30% 生活資訊節目 25% 
2,190 小時/年 

→6 小時/日 

 戲劇節目 5% 
438 小時/年 

→1.2 小時/日 

其他綜合節目 25% 其他綜合節目 25% 
2,190 小時/年 

→6 小時/日 

綜藝節目 10% 綜藝節目 10% 
876 小時/年 

→2.4 小時/日 

兒少節目 5% 兒少節目 5% 
438 小時/年 

→1.2 小時/日 

 

 
\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附錄：台灣優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自律委員會組織辦法 

 

第一條 基於媒體自律原則，本公司籌組「台灣優視股份有限公司節目自律委

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會），以作為本公司節目製播諮詢之組織。 

第二條 電視為傳播媒體，身負提供資訊、教育及娛樂功能。設立本會目的，

即在發揮媒體自律的精神，聘請有相關節目製作經驗及有聲望之學術

專家，針對節目、廣告所涉及當事人之陳述，或社會人士之檢舉，加

以審議查核，以督促本公司自律之切實執行並持續改善；本會亦得主

動提出與自律原則有關之具體改善建議。 

第三條 主任委員由總經理擔任，開會時擔任主席。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，

應指定代理人；主任委員未指定代理人者，由委員另推臨時主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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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條 本會至少每半年召開一次，遇有其他重大情形時得由主任委員或委員

二人以上之提議召開臨時會議。 

第五條 本會得依實際需要，要求各節目單位參與外界公民團體舉辦之節目評

鑑工作，進行優質節目推薦，藉以提升節目製作品質。 

第六條 本會以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；決議亦以全體委員二分

之一以上委員之同意始得通過。 

第七條 本會之決議將做為各節目自律案例之參考，並提供予同仁查詢並研討

改進之。 

第八條 本會組織辦法於奉 總經理核定後施行，其修改時亦同。 

 

節目諮詢委員會委員名單： 

(一)策略長：鄭偉柏 

(二)運動賽事部總監：陳世明 

(三)製作中心總監：王旭暉 

(四)轉播中心總監：張哲超 

(五)董事長特助：沈薇 

(六)節目部副理：翁珮芬 

(七)佛光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：盧慶雄(外部委員) 

 


